
上海市闵行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须知 

（区筹房源） 

一、申请主体 

以下主体可以申请区筹公共租赁住房： 

1、单身人士可以申请区筹公共租赁住房。单身人士申请的，本

人为申请人； 

2、家庭可以申请区筹公共租赁住房。家庭申请的，应当确定一

名主申请人，其他家庭成员为共同申请人。其他家庭成员限于主申请

人配偶和未婚子女。申请家庭主申请人申请、申报、选房等与承租公

共租赁住房有关的行为，视同申请家庭全体成员的行为； 

3、单位可以为符合申请条件的本单位职工和其家庭集体申请区

筹公共租赁住房。单位集体申请的，单位为申请人。 

二、申请条件 

申请本区区筹公共租赁住房准入资格的单身申请人或申请家庭

主申请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具有本市常住户口，且与闵行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含一年）

劳动合同； 

2、持有《上海市居住证》达到两年以上（之前持有《上海市临

时居住证》年限可合并计算），在沪连续缴纳社会保险金达到一年以

上，且与闵行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含一年）劳动合同； 

3、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或《上海市临时居住证》，在沪缴纳

社会保险金，与闵行区单位签订二年以上（含二年）劳动合同，且单

位同意由单位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 

除符合上述条件之一外，申请本区区筹公共租赁住房准入资格的

单身申请人或申请家庭全体成员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在本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15平方米； 

2、未享受本市廉租住房、共有产权保障住房政策。 

其中，申请家庭成员户籍地位于本市宝山区、嘉定区、金山区、

奉贤区、松江区、青浦区、崇明县和原南汇区的，且申请家庭成员均

不是该户籍地住房产权人的，该户籍地住房可不计建筑面积。 

以单位名义集体申请的，其本单位职工和职工家庭除应符合上述

条件外，申请单位还应该是闵行区的各类机关、在闵行区工商注册登

记或者实际经营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三、需要提交的材料（复印件需提供完整） 

单身申请人、申请家庭应如实填报申请表，作出书面诚信承诺，

并提交以下材料，经申请对象所在单位确认后，交区住房保障部门审

核。 

1、公共租赁住房准入资格申请表（含单位初审意见）； 

2、单身申请人（申请家庭成员）的身份证（含未成年子女出生

证明复印件）（出示原件）； 

3、单身申请人（申请家庭成员）的户口簿复印件，本市户籍证

明复印件；《上海市居住证》或《上海市临时居住证》复印件及相关

办理证明[提供持证累积满 2年以上证明]（出示原件）； 

4、申请家庭成员的婚姻状况证明复印件（出示原件）；  

5、单身申请人（申请家庭成员）拥有本市产权住房的《房地产

权证》复印件，承租本市公有住房的《租用居住公房凭证》；其中本

市户籍人员，还需提供户籍地住房的相关证明材料（出示原件）； 

6、持有《上海市居住证》的单身申请人（申请家庭主申请人）

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社保中心拉取]； 

7、单身申请人（申请家庭主申请人）的劳动合同复印件（出示



原件）； 

8、其他相关材料。 

单位集体申请的，除需提供本单位职工和职工家庭的上述材料外，

申请单位需提交书面申请报告、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件（加盖

公章）等资料。 

四、供应标准 

1、单身及家庭标准 

单身申请人或者三人以下申请家庭（含三人）的，可以申请一套

两居室以下房屋（含两居室）；三人以上申请家庭的，可申请一套三

居室以下房屋（含三居室）。 

2、合租标准 

符合条件的二个单身申请人或申请家庭可自愿组合承租一套两

居室；符合条件的三个单身申请人或申请家庭可自愿组合承租一套三

居室。 

单身申请人或申请家庭自愿组合承租公共租赁房的，应当确定一

名主申请人，其他单身申请人或申请家庭为共同申请人。主申请人申

请、申报、选房等与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有关的行为，视同合租的全体

申请人的行为。房屋租金由主申请人代表全体申请人统一向公租房运

营机构予以支付。 

自愿组合承租的单身申请人和申请家庭应符合《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

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3、单位标准 

单位集体申请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参照单身申请人或家庭

申请的标准，拆套安排本单位职工和职工家庭入住。单位集体申请承

租的，应保证其单位职工和职工家庭符合《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 

受理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雅致路 215号 9楼     

联系电话：62966175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1:00  13:00—16:30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鑫都城宝铭苑 闵行区瓶安路1600弄 

翔泰苑 闵行区鹤翔路180弄 

上陇新村 闵行区上中西路738弄 

满香苑 闵行区江龙路446弄 

中海寰宇天下 闵行区银都路2188弄 

闵富大厦 闵行区莘建路228弄2号 

海赋尚品 闵行区瑞丽路918弄 

绿地璀璨天城 闵行区富国路355弄 

恒基旭辉 申贵路1799弄 

保利雅苑 银秋路1351弄 

大虹桥国际公馆 秀涟路111弄 

旭辉识庐 红松路81弄169支弄 

满庭春雅苑 沧源路588弄1号 

禹洲府 富国路199弄 

 

注：相关政策及申请表下载可登录“闵行区公共租赁房信息平台”予

以查询。 


